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處理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校園危機事件注意要點 

總說明 

  為健全本市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校園危機事件處遇機制，有效維護校

園、學生及幼兒安全而制定本要點。全文共計九點，其要點說明如下： 

一、本要點訂定之目的。（草案第一點） 

二、本要點之法源依據。（草案第二點） 

三、本要點定義校園危機事件範疇。（草案第三點） 

四、本要點之適用對象。（草案第四點） 

五、危機處遇小組成員。（草案第五點） 

六、危機處遇模式。（草案第六點） 

七、危機處遇小組之辦理事項。（草案第七點） 

八、定期檢討機制。（草案第八點） 

九、危機處遇紀錄作業與審查機制。（草案第九點）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處理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校園危機事件注意要點 

規定 說明 

一、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

局)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以下簡

稱輔諮中心)為提供本局所屬各

級學校及幼兒園校園危機事件處

理之必要協助，以維護校園學生

及幼兒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之目的。 

二、 處理校園危機事件除依據學生輔

導法第四條規定外，另依本要點

辦理。 

本要點之法源依據。 

三、 校園危機事件定義係依校園安全

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第四點

第二項所列緊急事件。 

本要點定義校園危機事件範疇。 

四、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所屬各級學校

及幼兒園之具學籍之學生、幼

兒，及校園家庭系統中其身心健

康狀態會影響學生、幼兒之關係

人。 

本要點之適用對象。 

五、 輔諮中心為處理本要點第三點應

成立危機處遇小組，其成員包含

輔諮中心主任、社工師督導員、

心理師督導員、個管組組長及學

校代表(校長或相關主任或專兼

輔教師)；若前開督導員出缺時，

指派具備危機處理經驗的專業專

任輔導人員(以下簡稱專輔人員)

代表。 

危機處遇小組成員。 

六、 輔諮中心如有本要點第三點校園

危機事件時，社工師督導員、心

理師督導員應立即了解事件現況

危機處遇模式。 



後，由輔諮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召開會議，邀集社工師督導員、

心理師督導員及個管組組長研議

及啟動危機處遇小組，並適時向

本局回報處遇概況。 

七、 危機處遇小組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需求評估：由駐區之專輔人員同

時入校進行下列服務。 

 １．駐區學校社工師：蒐集資料、 

  確認事件並評估需求(風險)、 

  輔導團隊擬訂處遇計畫。 

２．駐區學校心理師：蒐集相關

資訊，評估危機事件所引發之

心理創傷、與所需之安心減壓

服務類型並依據評估擬訂處遇

計畫。 

３．社工師、心理師專輔人員即

時回報評估結果至危機處遇小

組，進行後續行政工作、人員

調派、資源協助等。 

 (二)安心服務與篩選：由駐區學校

社工師、學校心理師依需求提供

校訪、晤談、安心宣導、心理減

壓、諮詢、家訪、外展服務與資

源與跨整及盤點整合資源(如社

政、衛政、醫療、司法、警政)

等。 

(三)轉介與解列：提供諮詢與持續追

蹤、入班輔導、轉介三級開案服

務並召開危機事件解列會議，若

就解列有疑義，應外聘專家學者

諮詢。前項解列會議與個案紀錄

報告應建檔備查。 

危機處遇小組之辦理事項。 

八、 輔諮中心每學期就校園危機事件 定期檢討機制。 



召開檢討會議。 

九、 輔諮中心之危機處遇摘要表應依

據實際處遇狀況進行記錄，並於

次日完成，依規定核章備查。 

危機處遇紀錄作業與審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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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6日南市教輔字第 1090462184號函訂定 

一、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以下簡稱輔諮中

心)為提供本局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校園危機事件處理之必要協助，以

維護校園學生及幼兒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 處理校園危機事件除依據學生輔導法第四條規定外，另依本要點辦理。 

三、 校園危機事件定義係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二項

所列緊急事件。 

四、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之具學籍之學生、幼兒，及校園

家庭系統中其身心健康狀態會影響學生、幼兒之關係人。 

五、 輔諮中心為處理本要點第三點應成立危機處遇小組，其成員包含輔諮中心

主任、社工師督導員、心理師督導員、個管組組長及學校代表(校長或相

關主任或專兼輔教師)；若前開督導員出缺時，指派具備危機處理經驗的

專業專任輔導人員(以下簡稱專輔人員)代表。 

六、 輔諮中心如有本要點第三點校園危機事件時，社工師督導員、心理師督導

員應立即了解事件現況後，由輔諮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召開會議，邀集社

工師督導員、心理師督導員及個管組組長研議及啟動危機處遇小組，並適

時向本局回報處遇概況。 

七、 危機處遇小組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需求評估：由駐區之專輔人員同時入校進行下列服務。 

 １．駐區學校社工師：蒐集資料、確認事件並評估需求(風險)、輔導團隊 

   擬訂處遇計畫。 

２．駐區學校心理師：蒐集相關資訊，評估危機事件所引發之心理創傷、 

  與所需之安心減壓服務類型並依據評估擬訂處遇計畫。 

３．社工師、心理師專輔人員即時回報評估結果至危機處遇小組，進行後 

  續行政工作、人員調派、資源協助等。 

(二)安心服務與篩選：由駐區學校社工師、學校心理師依需求提供校訪、晤

談、安心宣導、心理減壓、諮詢、家訪、外展服務與資源與跨整及盤點

整合資源(如社政、衛政、醫療、司法、警政)等。 

(三)轉介與解列：提供諮詢與持續追蹤、入班輔導、轉介三級開案服務並召

開危機事件解列會議，若就解列有疑義，應外聘專家學者諮詢。前項解



列會議與個案紀錄報告應建檔備查。 

八、 輔諮中心每學期就校園危機事件召開檢討會議。 

九、 輔諮中心之危機處遇摘要表應依據實際處遇狀況進行記錄，並於次日完

成，依規定核章備查。 



附件一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處理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校園危機事件處遇摘要表 

學校名稱/年級班級/座號  案件來源  

     □校安通報案號： 

(通報時間：年月 日)  

□非校安通報：  

學生姓名/身分證字號(或居留證號碼)  事件發生時間   

   

學校

聯絡

窗口  

學校聯絡人(職稱與全名)  追蹤輔導時間  

  

學校聯絡電話/網路電話  案件簡述  

  

  

 

處理狀況  

時間/聯繫對

象(職稱與全

名)  

處理方式  

(單選)  

服務對象

(單選)  

服務

人次  
處理摘要  備註  

 □中心指派或

駐校支援  

□專業諮詢  

□個案諮商  

□家訪、機構

或外展  

□團體輔導  

□班級輔導  

□個案  

□同學  

□家長  

□老師  

□朋友  

□其他

_____  

  

  

  

 

 

□中心指派或

駐校支援  

□專業諮詢  

□個案諮商  

□家訪、機構

或外展  

□團體輔導  

□班級輔導  

□個案  

□同學  

□家長  

□老師  

□朋友  

□其他

_____  

     

專輔人員：      中心督導：        個管員:         個管組長: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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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處理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校園危機事件處遇流程圖         

校園危機事件來源 

教育局 學校 

是否為本要點定義

之校園危機事件 

 

是 

啟動危機處遇小組(備註) 

學校社工師 

1. 蒐集資料與需求評估 

2. 個案(事件)介入 

3. 資源與跨整 

4. 連結其他資源與人力：社政、

衛政、醫療、司法、警政等 

學校心理師 

1.評估個案之心理創傷與需求 

2.安心服務 

3.心理減壓與諮詢 

篩選、轉介 (提供諮詢與持續追蹤、入班輔導、轉介三級開案服務) 

召開危機事件解列會議。 

若遇有疑義應外聘專家學者諮詢 

結束 

 

檢討會議，每學期就危機事件召開 

 

否 

同意解列 

不同意 

結案 

 

備註：危機處遇小組，包含 

（1）輔諮中心主任(召集人)、心理師督導員、社工師督導員及個管組組長。 

（2）學校代表(校長或相關主任或專兼輔教師)。 

（3）駐點於該校專輔(另補足學校心理師或學校社工師)或駐區之專輔人員 

          (協助現場了解事情經過並釐清學校之需求等)。 

 

不同意 



附件三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處理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校園危機事件學校處遇檢核表 

介入階段 重點工作項目 說明 備註 

危

機

事

件

發

生

階

段 

 

現場處理

/ 協 調 通

報 

疏散現場與保

護當事人 
緊急救護措施、保護傷亡者及避免他人目睹受創、保全證據。 

  

通報 視危機事件類型，依各校規定由權責單位進行通報。   

探視與致意 陪伴、協助並了解學生及家屬需求。   

配合調查 協助當事人及家屬、目睹師生，配合警、檢蒐證調查。   

啟動危機

處理小組 

召開校內會議 由校長召集危機處理小組，討論事件處理及責任分工。   

統一對外說詞 

1.媒體應對：設置發言人、擬定新聞稿、師生不直接接受採

訪。 

2.流言管控：可提供親師生一封安心書信或以集會方式，簡

要說明事件與處理情形，並賦予老師責任，主動向學生澄

清流言。 

  

資源評估與引

進 

1.評估引進校外人力資源，如：輔諮中心/心衛中心/社政/

警政等。 

2.視需要申請急難救助、平安保險或提供校內補助金等。 

  

同步更新資訊 
1.成立組群或定期開會，同步掌握最新狀況。 

2.事件處理備忘錄，如：大事記。 
  

需求評估階段 影響度評估 

1.依「與當事人關係親疏」及「與事件/現場距離遠近」之

同心圓概念進行評估，分層評估受影響者。 

2.含教職員工及家長。 

  

輔導介入與篩

選階段 

輔導措施 安心文宣、安心宣導、安心班輔、安心團體、安心諮詢。  

篩選高危險群 透過輔導措施篩選高危險群，進行後續轉介及追蹤。  

轉介與追蹤階

段 

需求轉介 

1.學生：依危險性可納入校內二級輔導，或轉介三級輔導、

醫療或社政等相關單位。 

2.教師：可尋求人事室轉介員工協助方案。 

3.家屬：可轉介至心衛中心或其他社區資源。 

 

安排輔導課程

或講座 

安排相關輔導課程，如：生命教育、悲傷輔導、情緒管理、

情感教育等。提升師生或家長輔導知能，協助其因應危機事

件。 

 

結案階段 檢討與復原 
1.完成相關規定表單或報告。 

2.召開危機檢討會議。 
  



 


